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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的前身是 1921 年 12 月毛泽东提

议、1922 年 1 月李立三创办、刘少奇发展壮大的安源路矿工

人补习学校。2003 年升格为高职院校，定名为江西应用工程

职业学院。2010 年转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2016 年 4 月，

学校由江西能源集团公司划归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管理。

本单位主要职责是培养高等学历技术应用人才，促进科

技文化发展，开展学前教育、美容美体、无人机应用技术机

电一体化、电子商务、建筑工程技术等学科高等专科学历教

育和相关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及相关社会服务。学校设有 7

个二级学院，拥有 28 个大专专业，涉及文、理、土木建筑

类等各个领域。

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爱国明志，敢为人先”为校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

荣光。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2024 年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内设处室 33 个，包括：

党政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统战部）、人事处



（党委教师工作部）、财务处、教务处、产业与职业教育研

究所、学生工作处（党委学生工作部）、资产处、招生处、

保卫处、武装部、纪委办公室、工会、团委、后勤服务中心、

图文信息中心、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就

业服务中心、国际交流中心、退休人员服务中心、马克思主

义学院、基础教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机

电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下埠教

学点、大富教学点、产教融合基地、数字经济产业学院。

编制人数小计 354 人,其中：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354

人。实有人数小计 350 人,其中：在职人数小计 238 人,全部

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238 人。退休人数小计 95 人,遗属人数 17

人。在校学生 14702 人,其中：专科生人数 13934 人，其他

学生人数 76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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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2024 年单位预算

情况说明

一、2024 年单位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4 年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收入预算总额为

17820.4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52.57 万元;财政拨款

收入 10766.4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982.29 万元;教

育收费资金收入 305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1 万元;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1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0万元;其

他收入 1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0 万元;使用非财政拨

款结余 6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6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3887.99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427.85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4 年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支出预算总额为

17820.4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52.57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 基本支出 4033.6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减少 1309.59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985.6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5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0 万元,

资本性支出 90 万元；项目支出 13786.85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增加 1762.16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5491.84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2107.5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858.95



万元,资本性支出 4328.53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 教育支出 17820.45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452.8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 工资福利支出 8477.44 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692.13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965.5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939.2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1958.9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642.14 万元;资本性

支出 4418.5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441.84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4 年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

10766.4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982.29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 教育支出 10766.46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 基本支出 2180.6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减少 3.6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180.6 万元。

项目支出 8585.8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978.69 万元;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4835.0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66.1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775.8万元,资本性支出1108.86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本单位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本单位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本单位非行政参公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4 年政府采购总额 3297.15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

物预算 2527.48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446 万元, 政府采

购服务预算 323.67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 单位共有车辆 4 辆,其中：一

般公务用车实有数 4 辆。

2024 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未安排购置单位价

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九）学生资助补助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概述：根据《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江

西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服兵役学生、特别优秀学生等实际情况，

学院设立实施学生资助补助项目，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

够顺利入学和完成学业，优化教育结构。

２）立项依据：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学生资助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赣财教指﹝2023﹞59 号）

文件精神，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为全日制在校中高职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资助。

３）实施主体：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４）实施方案：每年春、秋两季，以全日制在校中高职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资助对象，根据评审程序和办法公示无

异议后，上报省财政厅和教育厅。国家助学金的平均资助标

准为每生每年 3300 元，根据当年学院贫困学生实际情况分

为 3 个档次，分别为每生每年 4400 元、3300 元和 2200 元。

5）实施周期：2024 年度。

6）年度预算安排：2024 年年初安排资金 1292.86 万元，

下半年针对 2024 级入学学生情况再做相应调整。

二、2024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4 年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安

排 0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是：与

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接待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是：与

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用车运行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是：

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是：

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反映实行专项管理的高中以

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

训班培训费等教育收费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

途的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 2024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六）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3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

金。

二、支出科目

（一）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高等职业教育(项)：

反映各部门举办的本科、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支出。政府各部

门对社会组织等举办的本科、专科层次职业院校的资助，如

捐赠、补贴等，也在本科目中反映。



（二）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中等职业教育(项)：

反映各部门(不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举办的中等职业

教育支出。政府各部门对社会组织等举办的中等职业学校的

资助，如捐赠、补贴等，也在本科目中反映。

三、相关专业名词

（一）机关运行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

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

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

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二）“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

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

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 用等支出；公

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

待）支出。

（三）免学费补助：为了减轻农村家庭教育负担，对农

村户口的学生实施减免学费的政策，中等职业学校实施该政



策后，国家为弥补学校运转出现的经费缺口，财政核拨的补

助资金。


